
劳动保障监察文书送达公告

（20243000008）

深圳市众星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余振峰：

2024 年 1 月 11 日，你单位被投诉拖欠员工工资的行为，因

无法联系你单位，经调查，你是单位法定代表人，我局采取电话、

发送短信等方式多次与你联系，均未与你取得联系。2024 年 1

月 26 日，我局在你单位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深

南大道 6025 号英龙展业大厦 2706 送达了《劳动监察询问通知书

（深福劳监询【2024】FTS003 号）》。根据《广东省劳动保障

监察条例》第四十一条、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五十八条的

规定，现公告通知你：请于 2024 年 1 月 30 日上午 10 时前到深

圳市福田区劳动监察大队（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沙嘴路韵动家园

裙楼 2楼 209 室）接受调查，配合处理欠薪事宜。逾期未到，我

局将按照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移送公安部门处理。

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三日即视为送达。

特此公告。

深圳市福田区人力资源局

2024 年 1 月 26 日

（联系人：周晓勇 ， 联系电话：0755-23610790）


